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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4名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宣判。根据由淮阴区9家
单位发布的《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规定，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4名
被告人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进行公开，并被禁止从事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此举在江苏省尚属首次。

此事在网上引争议，支持者表示此举可以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个
人隐私。有律师表示，向社会公开犯罪人员信息有很大“副作用”，如家人受到伤害，未成年子女很容易被
识别出来。

据江苏省淮安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消息，12月1日下午，淮安市淮阴区法院
依法对4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
告人进行集中宣判。同时，司法机关还将
对这4人信息进行公开，并禁止其从事与
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据了解，4名被告人中的张某喜是
淮阴区居民，此前曾多次因强奸入狱。
今年夏天，张某喜将邻居家的未成年女
童骗至偏僻地段，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对
其进行猥亵，被淮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陈某州等人也
因强奸、猥亵未成年人被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

昨日，记者从淮阴区法院获悉，在刑
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这4名严重刑事犯
罪人员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门
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
进行公开。除未满18周岁及被判处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性侵未成年人严重刑事
犯罪人员，均应公开其个人信息。

淮阴区法院少年庭庭长郭云红表示，
公开内容包括犯罪人员的姓名、身份证
号、照片、年龄、性别、案由等事项。

记者了解到，上述决定源于淮阴区
《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
信息公开制度》(简称“制度”)，该“制

度”由淮阴区政法委、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关工委、教育局等9家单位共
同发布，并于12月1日正式启动。

淮阴区检察院表示，根据“制度”，
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人
员，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均应当公开个人
信息。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例外：1、
作案时不满18周岁。2、被判处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

“制度”同时规定，被公开信息的人
员，刑满释放后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
间，不得在淮阴区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
接触的工作。淮阴区招聘与未成年人密
切接触工作人员的机构(如学校、幼儿
园、教育培训机构、妇科及儿科医院、
儿童乐园、保安公司、物业公司及动物
园等)，在录用人员时应当查询司法机关
网站，了解应聘人员的情况。对性侵未
成年人罪犯的从业禁止，将由检察机关
在起诉时提出禁止令量刑建议，法院判
决时决定采纳。

淮安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
员”信息的消息一经公布，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曝光猥亵儿童的犯罪分
子，可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也有不
同观点指出，此规定侵犯了个人隐私，
也不利于犯罪分子日后融入社会。

■观点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杰
认为，对社会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人员”个人信息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
权，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规定。与之
相对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
定，开庭时，涉及未成年人及个人隐私
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最高法院也要求不
得把这些案件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向社会公开这些犯罪人员信息有
很大副作用”，王永杰担心，如果刑事
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通过司法机关的
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
向社会进行公开，这些犯罪人员的家

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也容易被识别出
来，将给这些家庭和无辜的孩子带来
双重伤害。实际上，只需要把这些性
侵人员名单录入有关未成年人的单
位、岗位，设置就业黑名单即可。

王永杰表示，这些部门的做法能
否保护孩子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
的是，犯罪人员家庭的孩子会受到伤
害，“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
信息这种做法应当按下停止键，相关
部门更应该关注这些犯罪家庭的孩子
的现状和未来，以免美好的初衷，会
带来恶的结果。”

律师：犯罪人员家人会受到伤害

性学者方刚表示，联合国 《儿童
权利公约》 确立了儿童权益最大化原
则。淮阴区法院公开犯罪分子的信
息、设置行业门槛是为了保护儿童、
未成年人。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做法
是符合国际上的共识的。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也
认为，此举在未成年人的保护方面有
重要意义。“公开信息能起到震慑犯罪
分子的作用，也能帮助大家辨识危险
人员，提高警惕”，黄莉莉指出，这项
举措在许多国家已有先例，在我国也
应该推广。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4 年，美国
小女孩梅根，被有性侵女童前科的男
子杰西·提门德夸斯性侵致死后，美

国社会开始呼吁公开性犯罪者的个人
信息。

这一制度不断成熟，形成了“性
犯罪加害人登记与公告制度”。该法案
即有规定：通过公众网站、报纸、宣
传手册或其他的形式，把性犯罪者的
姓名、照片和犯罪事实等告知社区的
居民。1996 年 5 月 17 日，时任美国总
统克林顿签署了“梅根法案”，将正式
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
读取;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必给予以备
案存档。

在韩国，2008 年开始实行的“电
子监督制度”，为性侵未成年人的刑满
释放人员佩戴“脚环”，甚至禁止刑满
释放强奸犯进入儿童保护区域。

■观点交锋

支持方

震慑犯罪保护孩子

“上述法院公开罪犯的个人信息，
看似好像制度上有突破，但恰恰违反
了法律规定，用违法犯罪的方式执
法”，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刘昌松律师
认为，法律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
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
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此外对于上述犯罪分子不得从事
相关工作的规定，刘昌松认为也存在
问题。

根据刑法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

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
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
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
为三年至五年。

刘昌松说，法律规定的禁止从业
特定行业的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而
淮阴区法院发布的文件指出，“刑满释
放后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间，不得
在淮阴区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
工作”，意思是终身禁止。“这已经超
越了刑法本身的规定”。

据《新京报》

反对方

公开信息与法相悖

江苏淮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出“狠招”：
个人信息将公开，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引争议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

?


